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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人工智能需要在私人语言的
层面上进行知识表征吗
——来自大森庄藏的启发

徐英瑾

摘 要 通用人工智能语境中的私人语言，指的是这样一个意思：表征 A在系统甲那
里的知识表征方式与同一个表征在系统乙那里的表征方式必然会有所差异。因此，在预设推

论主义语义学自身有效性的前提下，A在甲中的意义集，总会有一个子集（无论这一子集有
多小）仅仅为甲自身所拥有，而无法被任何一个别的系统所拥有。因此，任何一个与甲不同

的别的系统，都无法彻底地理解甲对于 A的意义把握方式。很显然，这样一种将机器表征与
哲学史上的“第一人称哲学”传统相互结合的思路，是无法见容于后期维特根斯坦对于私人

语言的著名反驳的。而为了与后期维特根斯坦论战，日本哲学家大森庄藏的思想资源便具有

了很高的引用价值，因为他本身的哲学就可以被视为“维特根斯坦的话语方式与胡塞尔的思

想内核”的日本式混合体。在对大森的哲学进行面向机器表征问题的重建的过程中，对于局

域性原则与历史性原则的引入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以便为通用人工智能语境中建设私人语

言的必要性提供辩护。而非公理性推理系统（纳思系统）所提供的技术手段，则会为这种想

法的技术落地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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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符号主义进路的人工智能研究在哲学预设上素常带有客观主义意蕴，意即相关编程作业所

设计的虚拟模型，被假设为对于客观世界的某个特定面相的摹写（这条路线，下面简称为“第一个版本

的客观主义”）。实际上即使在基于大数据的深度学习模型中，这样的一个预设也没有真正退场，因为深

度学习所模拟的，无非就是大量的人类个体在特定输入与输出之间的映射习惯，并由此在某种康德式的

意义上依然属于客观主义路线（康德主义意义上的客观性所意指的即大量主观性的交错重叠之处。此

路线，我们下面简称为“第二个版本的客观主义”）。从语言哲学的立场上看，第一个版本的客观主义属

于柏拉图—弗雷格路线的意义观，而第二个版本的客观主义则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意义观有一些关联。

然而，如果我们将智能的标准提高到创造性与个性的标准，上述两种客观主义的意义观都无法解释为何

某些个体的智能能够超越客观性的窠臼而另辟蹊径。这就倒逼我们去恢复某种版本的主观主义的意义

观传统，并借此机缘，对诸如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这样的客观主义意义理论进行反思。在这个问题上，日

本分析哲学家大森庄藏复活第一人称哲学传统的努力，其实是颇有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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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如何在通用人工智能研究的视角中恢复“第一人称哲学”的尊严

西方认识论的叙述视角，素有“基于第一人称的视角”与“基于第三人称的视角”之分。前一路线的

代表人物有普罗塔哥拉、笛卡尔、洛克、胡塞尔等，后一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则有柏拉图、黑格尔、赖尔、后

期维特根斯坦等。按照一般人的观点，人工智能（AI）的研究，应当与后一条路线更有关联。相关的论
据如下：AI 所需要的编程语言与界面语言，都需要有足够的清晰性，并尽量消除可能的歧义——而满足
这一要求的语言，将不得不基于所谓的“第三人称的视角”，因为只有该视角才能容纳主体之间的相互检

查与相互沟通，由此消除个体观察视角带来的偶然性因素，最终使得语言表征变得足够清晰明白。

但只要我们结合 AI 发展的具体实践，就会发现，上述观点应当只适用于所谓的专家系统，而不是
时下如火如荼的联结主义—深度学习技术路径，遑论还在雏形中的通用人工智能研究。
先来看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所谓专家系统，就是“一个以特定方式编制的计算机程序，以使

得其能够在专家的知识层面上运作”[1]（P63-64）。具体而言，典型的专家系统的研制方法，是先将一个
特定知识领域内的专家知识用逻辑语言加以整编，然后利用逻辑推理规则推演出对用户有用的特定结

论。很明显，此类系统所涉及的专家知识本身，往往便是那些经过特定领域的人类学科共同体的反复锤

炼而被普遍认可的知识，因此当然是基于第三人称视角的。

但联结主义—深度学习的技术路径就不是这样了。该技术的实质便是用数学建模的办法建造出一
个简易的人工神经元网络结构。一个典型的此类结构一般包括三层: 输入单元层、中间单元层（在深度
学习框架中，这样的中间单元层可以包含大量亚层，数量从 4 个亚层到上百个亚层不等），以及输出单
元层（参看图 1）。输入单元层从外界获得信息之后，根据每个单元内置的汇聚算法与激发函数，决定是
否要向中间单元层发送进一步的数据信息。中间单元层再将信息加以处理，输送给输出层，输出层再将

输出结果与人类给出的标准答案比对，根据比对结果决定是否要启动反向传播算法来调整神经网各单

元之间的信息传播路径的权重。这样的系统在如下三重意义上是不支持基于第三人称视角的知识表征

的：（1）在此类技术路径中，对于完整的语言表征的处理，已然被分解为大量的亚符号运算，而不像专家
系统那样，一开始就将特定的命题知识固化为系统的知识库的内容。（2）又恰恰因为在联结主义-深度
学习的系统中，并没有命题性表征的线性传递路线，故此，就连此类系统的构建师自身，亦缺乏对于特定

信息在系统内部的处理路径的追踪能力。毋宁说，他们只能通过瞎蒙的方式来调整系统的参数，以图使

得系统达到令用户满意的信息处理水准。而此类系统的这种黑箱性质无疑使得在第三人称视角中对于

它们的运作机理的可解释性成为一个大难题。（3）此类技术路径所需要的训练数据往往需要人工标注，
以便产生用以判断系统所输出的识别标签是否正确的标准答案——而此类标注又往往会固化特定人类
标注员的偏见，由此形成整个系统的算法偏见，并最终进一步破坏某种更具普遍意义上的基于第三人称

视角的知识表征。

然而，以上说的这些并不意味着联结主义—深度学习的技术路径能够成为前述“基于第一人称视
角”的知识论路线的自觉的工程学承载者，因为对于第三人称视角中的明晰性的排除，未必就必然意味

着自动获取那种具有第一人称视角中的明晰性（如笛卡儿主义者所说的“我思”所呈现出的那种明晰

性）。毋宁说，在这种技术路径中，由于一个关于自我的心理学建模的匮乏，此类系统其实是缺乏一种真

正意义上的第一人称视角的。其具体工程学表现是：在这样的系统完成训练后，这样的系统既缺乏对于

自身组织结构的元知识的表征能力，也缺乏对于这样的结构的自我修正能力，而只能胜任在某类特定输

入与特定输出之间的映射建立任务。

那么，以上说的这些是否意味着“基于第一人称的视角”的哲学认识论路线，就在原则上与 AI 无
缘呢？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如果我们讨论的 AI 具有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简称 AGI）的特征的话（也就是说，这样的系统应当能够胜任各种任务，而并非仅仅只能执行特定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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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个被高度简化的人工神经元网络结构模型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务），那么，在 AI 语境中对于上述认识论路线的兑现，至少是具有明确的工程学价值的。其道理是：如果
我们指望此类 AGI 系统能够在开放的环境下进行自主化运作的话（譬如希望此类系统能够在火星等
恶劣环境下，在独立于人类遥控的前提下自主处理各种突发状况），那么，这样的系统就需要有能力随时

根据最新的情况更新自身的知识库，并对未来还未发生的新情况进行合理的预期。这同时也就意味着：

这样的系统是应当具有记忆、怀疑、展望等典型人类心理能力的等价物的，并因此具有某种起码的主观

性。进而言之，由于不同的 AGI系统所各自面临的生存环境的差异，基于不同环境互动历史的生存策略
就会在不同系统的“主观性”面相上打下自己的烙印，由此使得第一人称视角成为 AGI 系统的某种不可
或缺的特征。

然而，在 AGI 语境中对于第一人称视角的尊重与相关建模活动，无疑会遭遇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哲
学反驳，即这种尊重无法见容于后期维特根斯坦对于私人语言的批判。说得具体一点，如果私人语言被

定义为“一种指涉仅仅为言说者自己所知（而无法为他人所理解）的东西（特别是言说者的直接的私人

感觉）”的话 [2]（P135），那么，在 AGI 语境中对于第一人称视角的重建，似乎也等于给出了这样一种承
诺：对于两个特定的 AGI 系统 A 与 B 来说，存在着某些表征能够被 A 更为充分地理解，却不能被 B
同样充分地理解——反之亦然。但既然后期维特根斯坦是明确反对私人语言的可能性的，那么，看来他
也不可能认为在 AGI 语境中对于第一人称视角的重建是有希望的。

很明显，唯一能让我们摆脱此困境的办法，便是去论证在这个问题上维特根斯坦可能是错的。为了

增加此类论证的力度，本文将引入日本战后最重要的分析哲学家大森庄藏（1921-1997）的相关思想资
源。而之所以引入大森哲学，则是基于如下考虑：（1）大森明确反对维特根斯坦的反私人语言论证，因
此便是本文立论的天然盟友；（2）作为日本最早系统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学者之一，大森本人反对维特
根斯坦的话术结构本身就是继承自维氏哲学的，因此，基于大森哲学的反驳路线就会具有更强的说服

力；（3）大森的哲学还包含一个系统化的说明，以便解释如何从具有第一人称视角特征的表征出发，营
建出具有第三人称视角特征的表征系统。因此，他对于维特根斯坦立场的反驳，并不会让他自己的哲学

成为一种唯我论——相反，他完全有能力对维特根斯坦所重视的公共语言的起源进行一种大森式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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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4）大森的相关思想是有机会在 AGI 的技术语境中得到大致的模拟的——通过这种模拟，我们也
便能初步勾勒一种具有第一人称特色的机器表征的大致样貌。

下面，笔者就将逐步展开上述论点。

二、大森是如何利用维特根斯坦去反对维特根斯坦的

大森庄藏虽然是日本著名的维特根斯坦专家，但他在 1971 年发表的著作《语言、知觉与世界》中，
却明确表达了他对于基于第一人称视角的认识论道路的同情态度——而这种态度，显然是与后期维氏
对于私人语言的敌对态度唱反调。大森写道：

为了确认他口中的“红色的印象”与我的印象是否是相同，我们必须将他的印象与我的

印象相互比较。为了进行这种比较，我将不得不接受他的印象。但是因为我实际上并没有通

向他人的感知的路径，这种比较是难以实现的。为了经验到他人的知觉，我就必须变成他；但

由于施加于我自身之上的种种限制，这一点是无法被实现的。而且，这个问题，在原则上就

是无解的。即使我是“暹罗连体人”之一也枉然：考虑到我就是我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并且我也不能变成我的连体人兄弟，故此，我依旧无法感知到我的连体人兄弟所感知到的。[3]

（P13-14）

大森庄藏在上文中所提到暹罗连体人案例，显然是参照了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用到的同一案

例。维氏原文如下：

只要“我的疼痛同他的疼痛一样”这话是有意义的，那么，两个人也就可能有一样的疼痛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两个人在相同的——不仅是相应的——部位感到疼痛。例如暹罗连体人
就是这样）。[2]（P98）

由此看来，尽管大森与维氏都利用了暹罗连体人的案例，二人的深层用意却是南辕北辙的。在大森那里，

此案例是为第一人称视角的基本性提供注脚的，而在维氏那里，它却是为第三人称视角（或曰“公共视

角”）的基本性提供辩护的。大森本人对于他与维氏的上述区别，自然是心知肚明的。他是以如下方式为

他自己利用“暹罗连体人”案例的方式提供辩护的：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在前文中所阐述的观点，可以被认为是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然而，

我无法接受上述观点所蕴含的如下观点：个人的心理体验必须被公共化。[3]（P17 注 1）

对于上述论述，大森进一步补充论述如下：

无论多少信息可以经由语言而从外部环境而取得，且无论语言本身多少次得到了调整，

所有的这一切针对语言的学习与调整，毕竟都是基于某人的具体目的的。对于我而言，语言

的意义只有从我的视角出发才能得到理解。甚至所谓他人的语言，也无非就是我所能理解的

语言。譬如说，当别人说什么“红色的大轿车”的时候，无论他是如何理解“红色的”这个词的，

而且，无论他本人的对应感觉究竟为何，我本人对于“红色的”的理解，却总是基于我对于该

字眼的理解之上的，而且，如何指派此词的意义，也总是取决于我。纵然语言可以被众人所分

享，并因为它被众人所分享而成其为语言，理解一种语言却总是某人自己的事情。[3]（P21）

现在，我们就从 AGI 的角度，来重构大森论证。这样的论证有两个。第一个论证是基于不同的信息处理
系统的空间局域性的，而第二个论证则是基于不同的信息处理系统的运行历史的特异性的（不过，其中

第二个论证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赖于第一个论证的）。论证一可分为以下六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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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大量语词——如红色——的理解，都脱离不了具体的感性样本，如一辆红色的大轿车。这一
点对 AGI系统也不例外，因为与特定感性样本脱离的符号输入，会在 AI语境中造成所谓的语义奠基问
题（grounding problem）¬。

2. 任何一个 AGI 的信息处理系统，都需要针对其所处的特定物理环境的外部特征给出特定的反
应。因此，这样的系统都具有物理意义上的局域性。

3.因为 2，一个机器人的物理位置的局域性，就决定了其传感器所捕捉的信息具有特定性（譬如，一
个处在此处的 AGI 机器人所捕捉到的关于“红色大轿车”的视觉信息，就会在色调、亮度等维度方面与
另一个处在彼处的 AGI 机器人所捕捉的同类信息有所不同）。

4. 由 2 与 3，我们可得知：当两个不同的 AGI 机器人都试图掌握同一个符号——如红色——的含
义时，其获得的用以训练的基础数据，肯定是彼此不同的（尽管这种差异可能也是很细微的）。

5. 由此我们就可导出：对于不同的 AGI 系统 A 与 B 来说，他们各自基础输入数据集之间的差异
就会导致它们所要把握的概念的含义的区别，而无论这种区别有多细微。

6. 所以，对于 A 来说，其所理解的红色就总会与 B 所理解的红色有所差异，而无论这种差异有多
细微。

论证二可分为以下四步：

1. 任何 AGI 系统的运行历史，都积累了其与外部环境互动时所产生的经验，因此，关于此类历史的
数据，乃是此类系统在开放环境中进行决策的重要参考。

2. 由于 1，任何一个 AGI 系统对于任何一个概念的把握方式，都会参考其运行历史中对于此概念
或者相关概念的理解方式（如果这种历史数据的确存在且可以被调取的话）。

3. 由于论证一的第二步所提到的局域性原则，任何两个不同的 AGI 系统的各自运行历史参数都会
彼此不同。

4. 由于 3 与 2，对于某个公共符号甲来说，任何一个 AGI 系统对于它的把握方式，都会与另外一个
AGI 系统对于它的把握方式有所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个论证的结论虽然都殊途同归，但它们都不支持这样一种观点——任意两个

AGI 系统之间都不能完成有效的沟通——因为 A 与 B 之间的有效的沟通不意味着“A 与 B 之间能够
彻底地相互理解”。事情毋宁说是这样的：对于符号甲的理解方式来说，A 与 B 各自的理解方式只要彼
此重叠到一定程度，就能够进行比较有效的沟通了，而不论它们各自的理解方式在重叠区之外还有哪些

分殊。大森还用了一个视觉隐喻色彩浓郁的术语，来描述这种使得公共交流得以可能的机制：叠加描绘

（日语“重ね描き”）。具体而言，在日语中，“重ね描き”的意思就是先在画纸上铺上基础色，然后再在此

基础上逐层加色——而透过画师所加上的每一层新色，人们依然可以看到下面的旧色。通过这个隐喻，
大森实际上想讨论的乃是作为基础语言的第一人称视角语言与作为附着色的第三人称视角语言之间的

关系。大森本人曾用看杯子为例，来具体说明这一点。众所周知，我们在看杯子的时候，不同的人从不同

的角度所看到的杯子，都是杯子的不同侧显样式罢了，而每一个这样的侧显样式又都带有林林总总的第

一人称视角色彩。与之对比，众人所谈论的那个作为物理对象的杯子，却是分明带有第三人称视角的色

彩的。那么，我们是如何从对于杯子的特殊性侧显出发，进抵那个作为物理对象的一般性的杯子呢？大

森的答案就是：诸多的关于杯子的侧显样式彼此重合叠加，然后我们的心智机器又各自将物理意义上的

杯子构造为基于上述元素的一个理想化集合。然而，在这一集合中，每一个参与构造的特殊的杯子侧显

却没有被淹没，而是依然可以像透出的底色一样，隐隐约约地显示出自己的本来面目 [3]（P91）。也就是
说，在大森看来，透过公共语言所产生的各种约定，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具体的言说者自己的个性化的语

¬ 这个问题可以被通俗地理解为“认知系统中的符号如何获取其意义”这样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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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把握方式，这一点也不妨碍公共语言在一个更高层面上的运作。

下面笔者将从 AGI 的角度，谈谈如何在技术背景中实现大森的想法。

三、纳思系统中的私人语言

笔者在 AGI 背景中对于大森想法的技术重构，将援引国际 AGI 活动的代表之一、华裔计算机科学
家王培先生发明的非公理推演系统（简称为纳思系统）。换言之，在本节中，笔者将向读者呈现通过纳

思系统重构 AGI意义上的私人语言的可能性。考虑到任何语言——包括私人语言——的表达都是以判
断为起点的，而最简单的判断无疑是主—谓判断，所以，我们的讨论也将始于纳思系统对于主—谓判断
的表征方式。

与一阶谓词逻辑对于基本判断的表征方式不同，从纳思系统的立场上看，一个判断之中的主—谓差

别，并非是自足的专名与未被满足的命题函项之间的差别，因为在纳思系统的基本术语表中，像“命题

函项”这样的带有明显的弗雷格色彩的概念是没有地位的。毋宁说，纳思系统所运用的逻辑——纳思逻
辑——与亚里士多德式的词项逻辑之间的亲缘关系，要明显强于其与弗雷格式的现代逻辑之间的亲缘
关系。在纳思系统中，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或信念乃是由两个概念节点构成的，比如，乌鸦（RAVEN）和
鸟（BIRD）这两个节点。在纳思系统的最基本层面 Narese-0 上，这两个概念节点经由继承关系加以
联接，该关系本身则被记作“→”。这里的继承关系可以通过以下两个属性而得到完整的定义：自返性
（reflexivity）和传递性（transitivity）。举例来说，命题“RAVEN → RAVEN”是永真的（这就体现了继
承关系的自返性）；如若“RAVEN → BIRD”和“BIRD → ANIMAL”是真的，则“RAVEN → ANIMAL”
也是真的（这就体现了继承关系的传递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继承关系中作为谓项出现的词项，

就是作为主项出现的词项的内涵集中的成员（因此，在上述判断中，“鸟”就是“乌鸦”的内涵的一部分），

而在同样的关系中作为主项出现的词项，就是作为谓项出现的词项的外延集中的成员（因此，在上述判

断中，“乌鸦”就是“鸟”的外延的一部分）。换言之，与传统逻辑哲学家的思虑不同，在纳思的推理逻辑

中，内涵并不代表某种与外延具有不同本体论地位的神秘的柏拉图式对象，而仅仅是因为自己在推理网

络中地位的不同而与外延有所分别。

大量的此类纳思式主—谓判断，则由于彼此分享了一些相同的词项而构成了纳思语义网，如图 2
所示：

图 2 一个简易的纳思语义网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上面的技术路径是如何使得私人语言得以在 AGI 的背景中得到刻画的。前文
已经提到，在 AGI 的背景中说一种机器表征系统具有私人语言的表达，是说这样的一个机器表征系统
中至少有一个这样的子集：该子集只能被一个特定的 AGI 系统所充分理解，而不能被任何一个其它的
AGI 系统所充分理解。而在这里，所谓的“充分理解”的定义则是这样的：某个 AGI 系统甲能够充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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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另外一个 AGI 系统所给出的表达式 A，当且仅当：A 在甲的内部表征中所呈现出的推理结构所具有
的拓扑关系，与 A 在乙的内部表征中所呈现出的推理结构所具有的拓扑关系完全重合。譬如，图 2 体现
了系统甲对于概念 BIRD 的理解方式的话，那么，只有当另一个系统乙对于 BIRD 的理解方式能够完
全不差地体现为图 2 的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说乙能够完全理解甲对于 BIRD 的理解方式。否则，对于
乙来说，系统甲对于概念 BIRD 的理解方式就带有私人语言的色彩。反之亦然。
但笔者将立即指出，恰恰是因为任意两个 AGI 系统之间的概念推理结构几乎不可能完全一致，故

而，私人语言在 AGI 的内部表征中的出现，便是某种常态。之所以说任意两个 AGI 系统之间的概念推
理结构几乎不可能完全一致，其基本理由便在于上节已经提到的所谓的局域性原则与历史性原则（这

两个原则分别对应于前述论证一与论证二的基本前提）。这两个原则本身，完全可以在纳思系统中得到

复演。

先来看局域性原则。在 AGI 语境中，该原则说的就是：每个 AGI 系统都有自己特定的空间处所，
并因为这种差异而造成其传感器所获取的外部信息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将进一步造成系统对于相关

概念的理解方式的差异。需要注意的是，在纳思系统中，我们可以把一个前符号层面上的心理学意象

（image）——在 AGI 的语境中，意象可以姑且通过一个像素矩阵而得到表示——视为一个词项，只要
它能够被用以谓述其它词项，或被其它词项所谓述。比如，在（a）和（b）的例子中，不同的关于乌鸦的
意象（在这里它们也都扮演词项的角色）就构成了词项“乌鸦”的外延，因为它们都可以被“乌鸦”所谓

述。至于（a）和（b）本身，则构成了两个特殊的纳思系统语句（顺便说一句，作为这两个语句各自的主
项，乌鸦图像的头指向方向彼此相反，以暗示二者在感性层面上有些许差异）：

图 3 不同感性图像与同一符号联结样式之一

图 4 不同感性图像与同一符号联结样式之二

而这两个语句本身甚至还可以被融入整张纳思系统语义网之中，以构成图 5。

图 5 一张包含“心像”的纳思语义网

很明显，由于前述局域性原则，两个 AGI 系统所获得的针对特定概念的外延式感性示例，就往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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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彼此的差异，无论这种差异有多么的细微。这种差异，又会导致一个 AGI系统所把握的一个特定概
念的意义，不同于另一个系统所把握的同一个概念的意义。但这又是为何呢？这是因为根据纳思系统的

语义学，任何一个纳思概念的意义都是由其内涵集与外延集所构成的——而在当下的语境中，针对概念
RAVEN 的外延集显然就是指两个不同的 AGI 系统的传感器所获得的关于乌鸦的不同的图像模式。换
言之，这二者在感知层上的差异，倒过来就造成了对于系统甲而言的 RAVEN 的意义与对于系统乙而言
的 RAVEN 的意义之间的差别，由此进一步导致两个系统对于同一个概念的理解方式之间的区别。在
这样的情况下，若系统甲在使用 RAVEN，且系统乙也观察到甲在使用 RAVEN，那么系统乙很可能就
会激活自身使用同样一个概念时所依赖的局域语义网，并期待系统甲也可能按照同样的推理路径，来得

到与自己的推理相同的推理结果。但又恰恰因为甲与乙各自所使用的 RAVEN 概念之间的确有着一定
的语义学差异，甲对乙的上述期待往往会在某些情况下落空，而意识到这一点的系统甲便会由此发现其

与对方的信息沟通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挫折。从这个角度看，对于 AGI系统的内部表征来说，私人语言的
私人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甚至是可以被系统自身的高阶表征能力所自觉表征到的。

讨论完了局域性原则对于机器表征的私人性的影响，我们再从历史性原则出发来进行讨论，以便达

到同样的论证效果。根据该原则，任何一个 AGI系统都有自己特定的信息处理历程——因此，系统甲对
于概念 A 的理解方式，自然会受到这样的特定历史信息的影响，由此产生与系统乙对于 A 的理解方式
的偏差。说得更具体一点，信息处理进程所施加的此类影响，将主要从两个方面产生：

第一，由于不同的环境交互历史，不同的 AGI 系统会进入不同的时空坐标，由此反复激活局域性原
则，导致其各自所获得的特定概念的外延集的彼此差异。这种差异，当然会导致不同的 AGI系统所把握
的同一个概念的把握方式之间的差异。

第二，AGI 系统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仅包括物理环境，而且也包括信息环境。譬如，不同的 AGI
系统会通过与网络信息的接触，来得知一个特定概念的不同高层归属方式。举例来说，由于某些机缘，系

统甲会被告知“病毒”属于广义的“生物”，而由于另外一种机缘，系统乙又会被告知“病毒”并非“生物”。

由此，在不同的 AGI 系统那里，特定概念的内涵集也会产生彼此的差异。这就无疑会加剧不同的 AGI
系统对于同一个概念的把握方式之间的差异。

读到这里，针对笔者的上述旨在强化机器内部表征之私人性立论，敏锐的读者或许会提出这样两种

反驳：

反驳一：假设我们故意将两个 AGI 系统的外部物理与信息环境都调整到完全彼此一样，这是不是
就能够使得它们彼此的充分理解成为可能呢？

反驳二：反过来说，如果两个 AGI 系统彼此彻底理解，会因为同一个概念在二者那里的推理结构的
差异而变得不可能的话，我们又有何理由说系统甲所说的 RAVEN 与系统乙所说的 RAVEN 是同一个
概念呢？若这一保证无法给出的话，我们又如何防止从否定“系统之间的彻底可理解性”出发，得出“系

统之间不能进行任何沟通”这一摧毁性的结论呢？

先来看怎么对付反驳一。笔者的见解是：假设我们不仅将两个 AGI 系统的外部物理与信息环境都
调整到完全一样，甚至还额外地将这两个系统的内部参数与先天知识也都调整到完全一样的话，那么，

我们也就没有理由说这两个系统的确就是两个系统了。它们其实就是一个系统。而莱布尼茨的不可分

辨原则，则将为上述的判断提供哲学依据。根据该原则，两个对象的所有属性若都完全一致，则我们就

没有理由说这是两个对象，而只能说这是一个对象。但需要指出的是，此类的前提条件本身几乎是无法

被满足的：一是只要两个 AGI 系统各自的传感器被放置到不同的空间坐标内，它们就会得到关于同一
个概念的不同外延性示例（而且，只要两个 AGI 系统的确是彼此差别的，一般而言，二者就很难完全分
享共同的物理环境信息）；二是即使我们仿照前文所提到的暹罗连体婴儿的思路，让两个系统分享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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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感器，要再进一步将二者的软性信息环境调整到彼此彻底相同的地步，不仅在实践上是困难的，而

且从社会需求的角度上看，也会造成毫无意义的资源浪费。

再来看反驳二。笔者回应这一反驳的思路，将基于大森哲学提出的叠加描绘概念。换言之，系统甲

与系统乙对于概念 A 的各自理解方式固然不同，但只要它们发现以下两个条件能被满足，那么它们就
能确定：它们的确是在谈论同一个 A：
条件一：甲所谈论的 A 在记号层面上与乙所谈论的 A 是一致的；
条件二：甲基于 A 所做的语义推理路径，在足够大的程度上与乙基于 A 所做的语义推理路径有所

重合，以便为一种基于各种私人语言的叠加描绘奠定基础。

当然，关于如何进一步限定条件二所涉及的“在足够大的程度上”这一修饰语，我们还需要引入更多

的实践层面上的规定。由于这些规定很可能是属于语用学的研究领域并因此涉及诸多的语用细节，限于

篇幅，笔者就暂时不将此类问题展开了。需要注意的是，纳思系统本身已经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推理规则，

以判断两个概念之间的相似程度是否足够高 [4]（P100）——这就为我们满足条件二所提出的要求提供
了算法基础。因此，在 AGI 的语境中实现大森关于叠加描绘的哲学设想，其实是颇有希望的。

四、总结性评论

本文立论的基本预设是：AGI 系统在处理任何任务时，处理资源（特别是信息资源与时间资源）之
不足，乃是某种常态。因此，真正的 AGI 系统需要正视这种不足，并像具体的、个别的人类一样，时刻面
对着特殊的物理环境与信息环境，而不能狂妄地认为自己能够一劳永逸地应对所有的物理环境与信息

环境。所以，它们也要像具体的、个别的人类一样，具有自己的个性，甚至具有类似于人类心理活动的内

部信息处理模式，以便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处理内部的知识表征。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预设是不为主流

的 AI 研究无论是专家系统还是深度学习所分享的，因为主流的 AI 技术路径都预设了系统的正常运作
所需要的基本信息（无论是公理化的专家知识，还是带有标注的大量训练数据）乃是充分的（或是接近

充分的）。在这样的预设下，人类意义上的心理活动便成为某种冗余了：因为对于某种全知者来说，它是

不需要回忆那些过去的事情的（因为过往与当下一样，都无差别地摆在了它的眼前），它也不需要期待

那些即将发生的事情（因为它已经确知了哪些事情即将发生）。同理，它也不需要因为对于自己的知识

匮乏的自觉而感到恐惧。然而，不幸的是，主流 AI 技术的上述预设却肯定是错误的，因为此类路径所依
赖的公理化知识也好，带有标注的训练数据集也罢，毕竟都是来自人类的，而人类自身却并非是全知者。

换言之，主流 AI 技术对于全知者地位的僭越，本身就包含着对于外部环境自身的易变性与复杂性的无
知，而这种无知又往往会在外部环境与系统本身的技术秉性发生冲突时，让系统出丑。与之相比，我们

希冀中的 AGI 系统，则因为包含了对于人类心理活动的模拟，而使得系统自身能够在外部环境发生变
化时，自主修正自己的知识图谱。此外，又恰恰因为这种模拟将在一个自觉的层面上凸显系统的知识表

征的视角主义特征（根据视角主义，根本就没有独立于任何经验者之独特视角的中立性经验），所以，任

何一种独立于特殊视角的知识表征，也无法见容于这样的 AGI 研究思路了。私人语言的私人性，只不
过就是上述思路的一项题中应有之义罢了。本文的另一个目的是想提醒读者：当像 AGI 这样的工程学
研究试图从哲学获取思想启发时，未必一定要按照“知名度差的哲学家不如知名度大的哲学家”的遴选

原则。譬如，本文立论所参考的大森哲学，在国际范围内的知名度远不如其所试图反驳的后期维特根斯

坦哲学。但大森哲学基于观察者视角的知识建构思路，与 AGI 的研究思路更为暗合，反而可能对 AGI
更有参考价值。同时，“大森哲学的知名度不高”这一事实，恐怕也与其主要作品缺乏外语译文有关（本

文引用的大森思想材料，都直接采自日语原本），而与其自身的思想价值的高低没有关系。身为以汉语

为母语的研究者，我们更当摆脱对于西语文献的过度依赖与崇拜心理，而应当关注同样处在“汉字文化

圈”内的日本哲学工作者的努力。除了大森哲学，笔者窃以为，至少就日本哲学对于 AGI 研究的启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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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而言，九鬼周造的“偶然性”哲学与西田几多郎的“场所逻辑”都是极有挖掘价值的。不过，对于它们的

阐发与利用，显然不是本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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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t Necessary to Construct Private Language in the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of an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System?

Some Remarks Inspired by Ōmori Shōzō

Xu Yingjin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 the existence of private language implies
that how a certain symbol is presented in systems’ inner data-bases is different from one specific AGI system
to another. Accordingly, when the validity of the “inferentialist semantics” is assumed, for any symbol S and
two different systems A and B, the set of meaning-encoding units concerning S in A has to embrace a sub-
set which is only a part of A’s data-base but not of B’s. Hence, for any system other than A, it cannot fully
understand how S is construed in A’s case. The revival of the idea of private language in AGI is definitely
conflicting with later Wittgenstein’s criticism of the possibility of private language. For refuting Wittgenstein,
Ōmori Shōzō’s insights may be fairly helpful here, given that his own philosophy can be viewed as a hybrid
of Wittgensteinian terminology and a Husserlian core. In the process of reconstructing Ōmori’s arguments, the
“principle of local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historicity” will also be introduced to strengthen the necessity of
bringing the idea of private language into AGI. As to how to technically realize the very idea in AGI, Non-
Axiomatic Reasoning System (NARS) may provide a promising approach.

Key words Ōmori Shōzō;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 private language; Non-Axiomatic Rea-
soning System (N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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